
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心理諮商申請

心理諮商申請須知

1.本心理諮商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提供教師因工作適應、輔導與管教學生、親師溝通、生涯規劃、壓

力調適、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等議題而產生心理困擾之諮商輔導。

2.申請對象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專任及代理教師(以下簡稱教師)。

3.本方案提供每一位教師每年以4小時諮商 時間為上限原則。

4.申請本方案之教師於上班時間接受諮商服務，以不影響課務為原則，得依相關規定辦理公出或公假登

記。

合作單位相關資訊

電話: (06)2510966

地址:臺南市北區育德一街227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3:00-21:00

官方網站:https://www.kxmind.com

電子信箱:kx.kxmind@gmail.com


